
高林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供應商管理政策 

本公司制定供應商管理政策，要求與供應商合作，在環保、安全或衛生等議題遵循相關規範， 

共同致力提升企業社會責任管理程序 

 

1.目的 : 

為了確保公司供應商瞭解企業社會責任暨道德規範標準的要求，並逐步改善其社會責任暨道德 

規範表現，特別訂定本政策。 

2.內容 : 

(1) 採購應根據供應商的社會責任暨道德規範表現挑選供應商，選擇表現良好的供應商，淘汰 

    表現不良之供應商，從而鼓勵所有供應商採取措施改善其社會責任暨道德規範表現。 

(2) 所有供應商在得到訂單或合約前都應簽署社會責任暨道德規範承諾書，承諾遵守當地勞動 

    法規及社會責任暨道德規範道德規範標準要求，並接受公司要求的現場審核。 

(3) 採購應每年至少安排一次供應商現場審核，評估供應商在社會責任暨道德規範方面的表現， 

    並跟進改善措施。 

(4) 發現供應商故意使用童工、強迫勞動或其他嚴重違反勞動法規的現象，應立即停止合作關 

    係。 

(5) 發現供應商有失誠信、侵犯他人知識產權及向客戶行賄和其他不適當的利益的，如回扣、 

    送禮等等，並對公司的商業活動、財務狀況等予以公開，不得有謊報、欺瞞等情況發生， 

    否則將立即停止合作關係。 

(6) 嚴格禁止利用職務上的便利謀取利益，獲取財物等，至於涉及賄賂、商業資訊保密之義務 

    及其他刑事責任部分，將按國家的相關法律予以處理。 

  

綠色採購政策 

1.目標 : 

(1) 以公司永續經營為目標，綜合考慮產品設計、採購、生產、包裝、物流、銷售、服務、回收 

    和再利用等多個環節的節能環保因素，與上下游企業共同踐行環境保護、節能減排等社會責 

    任，打造綠色供應鏈。 

(2) 透過實施綠色採購以有效防止環境污染和資源浪費，從整體上提高企業社會形象和知名度， 

    增強員工環境保護的社會責任感。 

2.辦法 : 

(1) 落實親環境原材料選用，共同聚焦綠色理念 

A. 採用 HSF材質之原物料供應商。 

B. 強化供應商環境管理，以降低本公司最終產品的環境負荷。 

C. 與供應商開發親環境製品及相關環保設施。 

(2) 供應商管理 

A. 採定期及不定期供應商綠色伙伴的評鑑，並配合公司綠色採購方針，確保供應商材料符合相關 

   環境物質規範。 

B. 向供應商宣導本公司綠色理念，藉此連結所有供應商建構無有害物的環境管理系統，以產出 

   更環保之製品。 



(3) 運輸排程最適化，減少排碳以當地採購為優先，集中訂單減少運數次數及距離降低排碳。 

  

衝突礦產採購政策 

1. 不支持、不使用來自武裝衝突、非法採礦而來的金屬，即所謂“衝突礦產”。 

2. 本公司供應商均應調查其產 品中含、金、鉭、錫、鎢等金屬，並確認這些金屬來源。 

  

供應商評選 

國內外供應商選擇流程 

1. 由採購單位收集有能力承製本公司原物料之廠商。 

2. 資格評估：對通過國內或國際品質制度認證之供應商，由採購單位向廠商索取認定之資格 

   影本，作為資格評估之依據，並可直接登錄。 

3. 送樣：重要原物料由採購單位通知廠商送樣，廠商所送之樣品，交由採購單位轉品管單位 

         進行樣品檢查及判定。 

   若樣品檢查不合格時，交由採購單位，將檢查結果通知廠商再次送樣檢驗，若仍判定不合格 

   者，則取消資格。 

4. 實地評鑑：重要原物料提供之供應商，由採購召集品管單位，依評鑑之項目，進行實地了解 

             與評估。 

5. 審查評估：供應商須經檢討與評估後，以決定是否取消資格。 

6. 合格核准：供應商之評鑑成績達標時，由採購單位將調查及評鑑資料呈總經理核准。 

7. 登錄：經核准後之供應商，採購單位應將其登錄於『合格供應商名錄』，定期修正並送至品管 

         單位留存，以作為日後採購選擇供應商之依據。 

  

供應商評選 

定期考核 

1. 評核項目分為品質、交期二項。 

2. 考核依據： 

(1)品質：由品管課進料檢驗結果、統計品質分數，經審核後交採購單位。 

(2)交期：由採購單位依交貨記錄、統計交期交採購單位彙總。 

(3)評核總成績每月由採購單位填寫，經單位主管核准後。 

   若考核成績未達標時，由採購單位通知限期改善。若未見改善者，將檢討其供應商資格。 

定期評鑑 

1. 每年一次(僅針對國內重要原物料之供應商定期評鑑)由採購單位主動協調選擇適當時間，由 

採購及品保單位實施評鑑，除了複核上次評鑑缺點之改善情形，並對重要之問題點與廠商協調

及建議改善方法，要求改善，若有重大缺失或履次缺點未經改善，得要求限期改善，仍未見改

善者，可報請取消資格。 

2. 對於通過國內或國際品質制度認證之供應商，則須確認其認證是否仍在有效期限內，如仍在 

有效期限內，則由採購單位確認。如為過期則要求其補送有效證明，否則註銷其資格。 

 

註 HSF :Hazardous Substance Free，危害物質減免（或無危害物質）  

＊ 本程序經董事長核准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